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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农 学 院 文 件 
 

 

北农校发〔2022〕64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农学院 
中外合作办学学生退出合作项目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     

各单位： 

《北京农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退出合作项目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校 2022 年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农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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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农学院中外合作办学 

学生退出合作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退出机制，加强合

作办学项目管理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

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》《北京农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协议与专业教

学管理实际，特修订形成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在国际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（国

际商务管理）、食品科学与工程（食品质量与零售管理）、农

业资源与环境（环境管理）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习的本

科学生。 

第二条 退出条件 

1.学生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因成绩未达到项目内升入高

年级或出国成绩要求，但符合项目内降级要求，需先降至本

项目下一年级, 降级期间，待达到要求后，随下一年级一起

进入国外课程学习。 

2.学生降级一年后，仍达不到外方要求的升入高年级或

出国成绩要求者，根据高考成绩作如下处理： 

（1）学生高考成绩未达到学校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（或

中外合作办学对应普通专业）当年在学生生源地录取最低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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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线，作退学处理。 

（2）学生高考成绩达到或高于学校非中外合作办学专

业（或中外合作办学对应普通专业）当年在学生生源地录取

最低分数线，可申请退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，转入对应普通

专业学习。 

3.学生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因成绩未达到项目内升入高

年级或出国成绩要求，且不符合项目内降级要求，或被外方

学校按学籍管理规定劝退或取消学籍，作退学处理。 

4.学生出国学习后未能达到毕业要求，可申请在国际学

院延期毕业或结业，但最大修业年限不能超过 6 年（含国内

和国外修业时间）。 

第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退出项目转入对应普通

专业，转入年级由转入学院根据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教

学计划执行情况决定转入年级，但学生退出合作办学项目前

后总修业年限不能超过 6 年。 

第四条 学生拟转入的普通专业办学规模不超过该专业

教学条件的最大接纳能力。对应专业现有学生人数大于 55

人的原则上接收数量不超过该专业现有人数的 15％；对应专

业现有学生人数介于 50-55 人之间的可适当放宽接收比例，

但最大不得超过该专业现有人数的 25%。 

第五条 参军入伍后退役复学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

申请退出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 

第六条 退出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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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，按以下程序办理退出手续： 

1.提出申请。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一周内向国际学院提

出退出项目申请，并提交《北京农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

生退出项目申请表》及成绩单。 

2.转出资格审核。由国际学院进行资格初审，并签署审

查意见后报教务处学籍管理办公室，教务处汇总并审核学生

成绩后，将符合转出要求的申请表转交拟转入学院。 

3.转入资格审核与考核。学生申请转入学院进行综合考

核，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并公示 3 个工作日。 

4.结果公布。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接收学生名单经院

长签署意见并盖学院章后报送教务处，同时将学生申请表

返回教务处学籍管理办公室。转出学生名单经教务处审核

批准后，由教务处发文确定最终退出项目学生名单。 

第七条 学籍与教学管理 

1.被批准退出项目的学生，应在学校发文一周内到接收

学院报到注册。转出和转入学院应做好学生学籍、档案等有

关材料的交接工作。 

2.被批准退出项目的学生，应根据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，

补修该专业的必修课。其在原专业已取得学分的课程，与转

入专业培养方案相同或相近的课程，经转入学院确认，报教

务处审核后，可作为转入专业的已修课程，承认学分。 

3.学生退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后或在出国后返回国际学

院申请延期毕业（或结业）继续修业，如达到北京农学院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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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专业规定的毕业和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学校将授予学生北

京农学院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 

第八条 学生退出中外合作项目后，学费按照转入专业标

准收缴，退出前的学费按照在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习时间进

行核算，实行多退少补。第二条第 4 款规定的延期毕业学生

学费按照国内对应普通专业收费标准收缴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此前发布的文件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原《中外合作办

学学生退出合作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北农校发〔2013〕55 号）

和《北京农学院关于离开中英合作项目学生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教字〔2012〕52 号）废止。 

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附件：北京农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退出项目 

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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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北京农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退出项目申请表 

姓  名  学  号  手机号  

原所在学院  原年级  原专业  

拟转入学院  
拟转入年级 

（转入学院填写） 
 拟转入专业  

高考成绩  

经审核该生高考成绩符合退出项目要求。 

 

招生办公室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

申请原因： 

 

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转出学院 

审批意见 

 
              

  
 
 
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 

转入学院 

接收意见 

 
 

 
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  

教务处 

审定意见 

 

 

 

   教务处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 
 

北京农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9日印发  


